泉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

泉政办〔2004〕142号

泉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转发

市人事局、市公安局关于本科及以上学历毕业生

“先落户、后就业”的意见的通知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泉州开发区管委会，市直有关单位：

经市政府同意，现将市人事局、市公安局《关于本科及以上学历毕业生“先落户、后就业”的意见》转发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附：市人事局、市公安局《关于本科及以上学历毕业生“先落户、后就业”的意见》

二○○四年八月三日
主题词：人事  毕业生  落户  通知                   

抄送：市委办、市人大办、市政协办、市纪委办，郑市长、张党委、李副市长、洪副市长。    (共印120份)       

泉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04年8月3日

泉州市人事局　　泉州市公安局

关于本科及以上学历毕业生“先落户、后就业”的意见

为吸引和鼓励外省、市毕业生到我市就业，以满足我市社会经济发展，特别是民营经济发展对人才的需求，特制定如下意见：

一、本实施意见适用的对象是，国家任务招收的全日制普通院校毕业的非泉州市生源的本科及以上学历尚未就业的毕业生。

二、“先落户、后就业”是指，符合上述条件的外地生源的毕业生在尚未就业之前，可以根据个人意愿将个人档案寄挂在政府人事部门所属人才中心，户口落在人才中心集体户或落在亲友处。

三、外地生源选择“先落户、后就业”可享受以下待遇：

1、人才中心免费为其提供就业信息，推荐就业。

2、三年内免收档案管理费。

3、享有与本地生源同等的就业权利和同等待遇。党政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和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在公开招聘工作人员时，应一视同仁，不得岐视和设置障碍。到本市民营企业等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就业或自主创业的，可享受省政府办公厅闽政办［2003］82号文规定的有关工商、税务方面的优惠待遇。

 4、毕业生有充分选择去留的权利。到外省、市就业的，人事、公安部门应提供一切方便，免费办理档案、户口以及社会保险转移等相关手续。

四、“先落户、后就业”办理程序：

1、毕业生本人填写《普通院校本科及以上毕业生就业前落户申请表》，并提供毕业证书、报到证、户口迁移证原件和协助将本人档案调到人才中心；

2、经人才中心在审核并查阅本人档案无误后，在2个工作日内签署意见，并负责向公安部门申报和办理落户手续。公安部门在3个工作日内给予办理，不予办理的应说明理由；

 3、毕业生就业后，由人才中心协助办理相关就业和户口迁移手续；仍在原人才中心办理人事代理的，其户籍可继续保留。

　　五、本意见自发文之日起执行。

　

普通院校本科及以上学历毕业生

就业前落户申请表

编号：

	姓名
	
	性别
	
	政治面貌
	
	毕业时间
	
	培养类别
	

	学校
	
	专业
	
	学历学位
	

	外语水平
	
	计算机水平
	
	第二学历（学校）专业名称、层次
	

	入学前户口在何处
	
	户口现在
何    处
	

	现住址
	
	联系电话
	

	个人

简历

及

表现
	

	本人申请在未就业前将户口暂时落在市人才智力开发服务中心的集体户或亲友处，就业后按“属地管理”的规定，及时迁出。 

本人签名：

       年  月  日
	市人才智力开发服务中心意见：

年  月  日
	公安部门意见：

        年  月  日


说明：1、本表必须由本人填写并签名。

2、本表一式三份，学生本人、人才中心和公安部门各存一份。

3、办理落户时，须与人才中心签订有关计生、综治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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